

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　中華民國105年12月20日印發
案由：本院委員賴士葆等14人，基於醫院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，而暴力事件發生後，將對醫護人員受害者將造成身體損傷、暫時或永久性的身體失能及精神心理傷害，亦可能引起醫療機構組織運作的負面效果，雖政府已修訂醫療法第24、106條來保護醫護安全環境，惟各大醫療體系多半僅於急診室設立警民專線報警系統，對第一線醫護人員之人身安全仍無法達到即時保障作為。有鑑於此一現象除不符合社會大眾期望要求外，亦造成醫護人員精神層面上的負面效果，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，應於半年內提供當班醫護人員配置隨身警報設備，以縮短報警反應時間，有效反制具有攻擊企圖人員；並要求院方設置職業安全衛生室協助醫護就診，有必要時協助提出職安申訴，其結果納入醫院評鑑的重要項目，以達落實預警機制目的，確維醫護人員身心安全。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根據衛福部統計，6年來醫院急診室暴力傷害事件計有2,152例，成為醫護新興職場壓力主因之一。

提案人：賴士葆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連署人：吳志揚　　簡東明　　馬文君　　許毓仁　　林德福　　蔣萬安　　陳宜民　　黃昭順　　曾銘宗　　林麗蟬　　林為洲　　羅明才　　王育敏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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